
CB(1) 78/01-02(02)

200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4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摘錄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摘錄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摘錄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摘錄

X   X   X   X   X

前往海外進行職務訪問

(立法會CB(1)225/00-01(01)號文件 )

2. 委員察悉由秘書處擬備的上述資料文件，並通過事務委員會應前

往紐約及倫敦進行海外職務訪問，以研究該兩個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

規管制度及市場運作情況，並與這些地方的規管機構及市場參與者建

立直接的聯繫。他們通過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就暫定於 2001年 4
月初進行的訪問申請撥款。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216/00-01號文件  有關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

宣傳資料；

立法會CB(1)244/00-01號文件  公共財政檢討工作的進度

報告 )

3.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上述資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225/00-01(01)及 (02)號文件 )

4.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下次會議定於 2000年 1月 11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並會討論下列事項：

(a)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作出簡報；

(b) 檢討創業板的上市規則；及

(c) 公司註冊處的策略性改革計劃。

(會後補註：應政府當局的要求，第 (b)項已押後於事務委員會稍後舉行
的會議上討論。 )



2

5. 主席亦告知委員，應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下稱 “港交所 ”)
的邀請，訪問港交所的活動已定於 2001年1月18日上午 11時舉行。有關
詳情將於稍後通知各委員。

IV 《銀行業《銀行業《銀行業《銀行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立法會CB(1)255/00-01(04)號文件 )

6.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副總裁就《銀行業 (修訂 )(第 2號 )
條例草案》對《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作出的擬議修訂，向委員進行
簡報。

批准委任認可機構高層管理人員的規定

7. 李國寶議員表示，香港銀行公會反對有關認可機構高層管理人員

的委任，必須取得金管局批准的建議。該公會認為，擬議的批准規定

侵犯認可機構的權力。何俊仁議員質疑，當局是否需要提出一項對認

可機構現行的監管架構會帶來重大改變的建議，並關注對金管局在這

方面權力的制衡措施。

8. 金管局副總裁回應時解釋，現行的批准規定只涵蓋認可機構的董

事或行政總裁的委任，這對認可機構的監管架構出現一個顯著不足的

地方。由於認可機構趨向於把越來越多的重要職責委予其高層管理人

員，因此，除董事及行政總裁外，高層管理人員亦在公司的組織及主

要決定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此外，由於矩陣式管理的發展，很多境

外認可機構本地分行的重要部門主管均由總公司委任，而不是由香港

的董事或行政總裁委任。因此，新的批准規定可確保獲委任的認可機

構高層管理人員為適當人選。另外，有關修訂可使認可機構的監管架

構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對證券中介人的監管
架構更為相符。根據該架構，中介機構的負責人員的委任須經證監會

核准。金管局副總裁亦表示，根據《銀行業條例》， “經理 ”一詞所涵
蓋的高層行政人員，有指明法律責任須審慎管理有關認可機構，並受

制於董事及行政總裁的罰則條文。然而， “經理 ”一詞的現行定義已經
過時。這個定義並不涵蓋若干行使重要管理職能的人士。因此，該定

義須予修訂，以用作決定哪一級的高層管理人員的委任須取得金管局

的批准的準則。條例草案中 “經理 ”一詞的擬議新定義應包括認可機構
的重要商業活動或其重要職能的 “主要負責人士 ”，例如零售銀行業
務、企業銀行業務、內部審計、風險管理等的主管人員。

9. 至於當局對金管局在有關方面的權力有否制衡措施的關注，金管

局副總裁強調，金管局無意干預認可機構的委任決定。有關建議的目

的，是提高銀行業的企業管治水平，並確保每個認可機構均由能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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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管理。他強調，金管局只會在很罕有的情況下，才會不批准有關的

委任，例如該人顯然不勝任獲委任的職位。金管局相信，該批准制度

透過向認可機構提供該等機構可能並不具備的資料，有助它們委任其

高層管理人員。金管局會審查該人的知識、經驗、技能及勝任能力等，

並會翻查金管局的過往紀錄，以確保他是適宜獲得委任的人選。他補

充，認可機構如因金管局不予批准的決定而感到受屈，可提出上訴或

要求司法覆核。

10. 吳亮星議員關注到該項規定可能會對認可機構造成運作上的困難
及增加其行政工作，金管局副總裁就此表示，當局會為現任的經理引

入一個臨時批准機制及不追溯的安排，以盡量減少對認可機構造成的

行政負擔。任何由認可機構書面委任為經理的人士，都會視作已得到

金管局的臨時同意，直至其委任經金管局正式批准或拒絕為止。在條

例草案有關條文生效前已擔任認可機構經理的人士，會當作已獲金管

局同意出任該職位，而該人在同一認可機構內被調派擔任另一個管理

職位時，無須取得批准。但倘若該人獲委任為另一個認可機構的高層

管理人員，則必須取得批准。

11. 委員察悉有關的批准規定與英國財經事務管理局採用的做法一
致，並詢問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做法。金管局副總裁表示，由於

不同司法管轄區各自的獨特情況，監管制度也會有異。英國近期制訂

的《金融服務及市場法》訂明，對某間銀行的業務有重大影響的該等

人士，其委任須經財經事務管理局批准。有關建議亦符合巴塞爾銀行

監管委員會在 1999年9月發出的 “加強銀行機構的企業管治指引 ”。

網上存款廣告

12. 單仲偕議員認為，有關存款廣告的修訂的適用範圍應十分廣泛，
足以涵蓋透過新的科技方法發出的廣告。金管局副總裁回應時表示，

當局會修訂 “廣告 ”一詞的定義，以涵蓋不同方式的廣告，包括以口頭
方式作出的廣告，或以機械、電子、光學、人手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

的廣告。新的定義將會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採用的定義一致。

有關的政策原意是，在互聯網上的廣告無論源於何處，只要是以香港

人為目標對象，便應受到規管。金管局會發出指引，訂明其在決定海

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廣告是否以香港市民為目標對象時會考慮的因

素。

13. 至於電訊公司、互聯網內容供應商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應否受到
規管，金管局副總裁表示，當局建議，如服務供應商只充當資料的渠

道，以協助傳布宣傳資料，或提供網站支援服務，並能證明他們並無

控制廣告的內容，他們便無須就該條文所訂的罪行負上法律責任。至

於當局有否就擬議修訂諮詢電訊服務業，金管局副總裁表示，雖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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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並無就有關建議正式諮詢電訊服務業，但金管局在為研究有關電

子銀行的事宜而成立的研究小組中，已告知參與該小組的服務供應商

有關的建議。該等服務供應商均贊同有關建議。

對認可機構營業地點的管制

14. 胡經昌議員提及越來越多認可機構趨向於另設分行進行證券業
務，並要求當局就該等分行場所在現行監管架構下受到的規管，與在

加強金管局對認可機構營業地點管制的建議下所受的規管，作出比

較。

15. 金管局副總裁回應時表示，根據現行的架構，認可機構可在其提
供其他銀行服務的分行經營證券業務。在採用擴大 “本地分行 ”的定義
至包括認可機構的借貸業務的建議，並引進 “本地辦事處 ”的概念，以
涵蓋認可機構其他銷售及服務的功能後，金管局可對認可機構的營業

地點作更有效的管制，並可為認可機構的證券部與持牌證券中介人提

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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